附件

《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
（送审稿）》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及采纳
情况处理表

收集社会公众意见和咨询共计10条。其中意见5条，采纳3条，部分采纳1条，解释1条。咨询5条，答复5条。
	序号
	有关单位/个人
	提出的意见和咨询
	采纳情况
	情况说明

	1
	邹先生
	第四条：“区人民政府（含新区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和管理，依职责确定辖区内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机构或管护责任单位。”
根据该表述，是否可以理解为区人民政府既是本行政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管理责任主体，同时还要确定红树林的保护管理主体或管护责任主体？
“保护管理机构或管护责任单位”这是两个功能责任完全不同的主体，为什么用”或”而不是“和”？（第八条同样问题）保护管理机构是指政府具体管理部门，这里是否可理解为区林业主管部门？管护责任单位是否指负责具体日常维护的具体企业或其他主体？
	采纳
	（1） 区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管理责任主体，但涉及具体管理范围时，需要确定红树林的保护管理机构或管护责任单位进行实际管理。
（2） 已根据意见将“或”修改为“和”。
（3） “保护管理机构”一般指红树林保护区内的由政府设立、具有行政管理或公益事业职能的正式机构；“管护责任单位”一般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或合同等方式，承担具体养护工作的实体。


	2
	
	第四条、第八条同样问题。“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机构”与“管护责任单位”不是“或”的并列关系。
	采纳
	已根据意见修改。

	3
	
	第五条：
（1）所述“林业主管部门”应该是指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区级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2）“河口滩涂”具体空间范围是多大，如何界定河口边界？
（3）位于非河口、非公园区域内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日常养护及管理是具体什么单位负责？
（4）发展改革、财政、生态环境、海洋发展等相关部门各自职责具体是什么？
	解释
	（1）本规定中所称“林业主管部门”指代市、区两级林业主管部门，统称主管部门。
（2）“河口滩涂”具范围由自然资源、水务等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与管理规定确定。
（3）对于非河口、非公园的区域，其管护责任单位由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依据本规定第四条予以明确。
（4）相关部门职责可参考部门“三定”方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等上位法规定。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可登录政府网站进行查询。

	4
	
	第十一条：红树林“采伐、采挖、移植、采摘的，应当经主管部门批准”，其中“主管部门”是哪一级主管部门？具体对应前面第五条应有所说明。
	解释
	国家实行湿地分级管理原则，红树林“采伐、采挖、移植、采摘”审批权限与湿地的等级挂钩，由与该红树林湿地等级相对应的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批准。本规定属于原则性规定，具体审批规则由相关部门另行规定。

	5
	
	第十二条：“市、区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红树林湿地有害生物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其中“相关部门”具体是指哪些？在前面第五条也应有对应说明。
	解释
	红树林湿地有害生物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工作，由林业主管部门统筹，生态环境、水务、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海关等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上位法及部门“三定”方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防治责任。

	6
	
	第十条：红树林占用应依法办理论证、评估和审批手续，其中“依法”是具体哪些法律法规？名称是什么。
	解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

	7
	
	第九条，对集中连片生态功能重要的红树林湿地区域，“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纳入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是否可理解为，如果一片红树林划定为自然保护地，同时一定要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这里用“和”还是“或？
	解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地”是“生态保护红线”的核心组成部分，评估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地必须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因此这里用“和”。

	8
	中国农工民主党深圳市委员会
	建议第六条将“每年十一月五日为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日”修改为“每年十一月五日为深圳市红树林湿地日”或者“每年十一月五日为深圳市红树林日”。
	解释
	[bookmark: _GoBack]（1）“红树林湿地保护日” 中的 “保护” 是涵盖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广义概念，并非仅指单一保护行为，其内涵充分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既突出保护的核心地位，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预留了空间。
（2）“红树林湿地保护日”命名突出“保护”，能够强化公众的核心责任意识，符合红树林湿地保护的现实需求。同时，该命名符合法规规范，国内多部法规及实践中均存在含动词的节日命名案例，例如《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相关实践中明确的“湿地保护宣传月”、《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配套设立的“滇池保护宣传日”等，均兼具规范性和传播力。

	9
	
	建议第二条进一步明确红树林保护对象。其中“红树植物”建议明确是否包括人工种植的红树植物。“以及在红树林湿地栖息、觅食的各种野生动物等”建议修改为“以及在红树林湿地栖息、觅食、繁殖、迁徙的各种野生动物”。
	部分采纳
	（1）“红树植物”是植物学领域的固有名词，其定义涵盖自然生长和人工种植的红树植物。《若干规定》采纳建议，在起草说明加以说明。
（2）“栖息”作为野生动物生存的核心行为范畴，已涵盖繁殖、迁徙等相关衍生行为，现行表述能够满足保护工作的原则性要求。

	10
	
	第十四条建议增加“修复应当尽量采用本地树种”。
	采纳
	已结合有关意见修改为“乡土红树植物物种”。




